
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情况
的自查报告
市编办: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检查评估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实施情况的通知》（粤府办明电【2016】34号）精神，我局领导重视，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开展自查自评，现将自查工作报告如下：
1、 关于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
经检查，对照《广东省人民政府2012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第一批）》（粤府令第169号）及其他改革文件，涉及县级发展和改革部门的取消事项为零。
2、 关于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
经检查，对照《广东省人民政府2012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第一批）》（粤府令第169号）及其他改革文件，下放到县级发展和改革部门事项共有2项：1、非营利性民办社会福利机构以及地级以上市、县级政府部门主办的社会福利机构的服务价格的制定与调整（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部分），2、非营利性民办社会福利机构以及地级以上市、县级政府部门主办的社会福利机构的服务价格的制定与调整（依法实行政府定价部分）  

（1） 落实情况 

该2项事项属于承接上级下放事项，已按规定完全承接和落实到位。
（二）实施情况 

1、业务办理量：第1项下放事项2013年至2015年业务量为零，第2项下放事项2013年、2014年业务量均为零，2015年业务办理量为1宗。
2、公开性：按规定公开审批依据及条件，公开收费标准，公开办理程序，公开办理期限，公开申请示范文本，公开咨询投诉方式，公开办理结果，通过多种方式公开，并实行网上公开。
3、便捷性：属于一个部门牵头办理，可通过网上办理，平均办理时间为7天，与2011年相比压减50%。
4、公正性：审批没有歧视性条款。
（三）监管情况 

已制定监管办法，不定期开展检查，2个下放事项开展监管的频次（次/年）均为2次，参与监管的人员数均为3人，是无差别性对待。
（四）实施效果 

管理效果突出，办事对象和群众满意。
（五）问题和困难 

下放后无存在问题。
台山市发展和改革局
2016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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